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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东华路 668 号） 

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2018 年 1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

能源”或“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

文件中引述的内容和信息（如有）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

（如有）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15 东华 01”和“15 东华 02”债券信

用等级发生变化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5 东华 01”）和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5 东华 02”）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和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在就“15 东华 01”

和“15 东华 02”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2018 年 1 月 5 日出

具的《关于上调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15 东华 01”和“15

东华 02”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上调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至“AA+”，评级展

望维持“稳定”，上调发行人发行的“15 东华 01”和“15 东华 02”债项信用等

级至“AA+”，详细情况如下： 

二、评级变化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简称和代码 

1．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15 东华 01；112268.SZ 

2．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15 东华 02；112280.SZ 

（二）进行评级调整的评级机构的名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三）评级调整的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四）前次评级结论：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上述

2 只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五）调整后的具体信用级别：经联合评级信用评级委员会确定，上调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至 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上调上述 2 只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至

AA+ 

（六）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调整的原因：东华能源作为中国最大的液化石油气

进口商和分销商，其丙烷深加工项目发展迅速、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呈高水平态

势；2017 年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增长，现金流状况较佳，整体竞争力显著

增强等因素对公司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评级变化的基本情况 

（一）此次评级调整是联合评级对公司主体及所发行债券信用情况的肯定，

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此次评级调整不会对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债券质押式回购资格等

产生影响。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密切持续关注东华能源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重大事项，并于重大事项发生时及时

出具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投资者应当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王银龙、曹岩波 

联系电话：021-38630697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15 东华 01”和“15 东华 02”债券信用

等级发生变化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